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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管制聲明書 

「承攬商入廠保密約定」： 

(一) 承攬商(包括下包廠商)，承諾於承攬期間及承攬關係結束後不得利用所知悉、持有之智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智邦」)之營業秘密、機密資料及其他任何屬於智邦之文件、表單。 

(二) 承攬商(包括下包廠商)，承諾不得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為下列任一行為： 

1. 利用所取得之智邦機密資訊為自己或他人從事或經營與智邦直接競爭之事業或產品。 

2. 從事任何損害智邦權利或利益之不法行為。 

3. 洩漏或利用任何有關智邦業務及利益上之情事及任何不利於本公司之機密資料。 

(三)  承攬商及其所屬人員、下包廠商，在承攬期間曾使用或接觸智邦或智邦關係企業之所有或

依法授權使用之資料，其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智邦或智邦關係企業所提供之方法、技術、製程、還

原系統設計、觀念，以及其他可用於研究、設計發展、生產、銷售，或經營具有商業或財產價值

之資訊，透過有形或無形方式傳達，包括但不限於文件、紀錄、口頭、圖片、手稿、隨身(硬)碟、

光碟片、晶片、資料庫、模型或其他媒介物之傳遞工具，前述屬智邦營業秘密或機密資料，承攬

商及其所屬人員、下包廠商於承攬期間及承攬關係結束後，不得將前述營業秘密、機密資料及其

他任何屬於智邦之文件、表單，以任何方式揭露或交付予第三人知悉或利用。 

(四)  承攬商及其所屬人員、下包廠商已詳讀並明瞭上述各項保密約定及法律效力。 

(五)  如有違反「承攬商入廠保密約定」前述第一至三點，願無條件賠償本公司之損失。 

    茲因立聲明書人需進入智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智邦」)之廠區，立聲明書人已明瞭上

述「承攬商入廠保密約定」，並已明確告知所屬員工(含下包廠商)智邦資訊安全相關規定，並會

督導所屬員工(含下包廠商)確實遵守，特此聲明保證所屬員工(含下包廠商)在智邦廠區，不會進

行任何拍照、錄影、下載、儲存資料檔案等類似行為，於智邦廠區期間願遵守資訊安全等規定，

若有知悉或持有智邦之任何業務或技術上之機密，立聲明書人、所屬員工(含下包廠商)亦會負保

密責任，不會自行使用或洩漏予任何第三人，如嗣後發現立聲明書人、所屬員工(含下包廠商)

違反本聲明書承諾事項，立聲明書人願依智邦之違反資訊安全事項處置，且依智邦的「廠區工

程作業安全衛生罰則」辦理，立聲明書人絕無異議；如有違法者，立聲明書人並願依法負責。

本聲明書自簽署後生效，相關資訊安全事宜係依智邦最新承攬商管理程序相關辦法處理。 

此致  智邦股份有限公司 

(請蓋公司大小章) 

承攬商公司簽章：       

承攬商公司負責人簽章：        

日期：      

公司章 負責

人章 


